
6

说法
2010. 12. 17�┃

星期五
┃

责任编辑：朱立宪
┃

版式总监：唐 婷

新闻热线：

0571- 85212132� � 13857101115

法院公告
2010年12月17日

（2010）杭上商初字第1154号
吴敏翔：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合作银行吴山支

行诉吴敏翔、浙江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为（2010）杭上商初字第1154号，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088号

吴晓玲：余莉诉你与赵进、胡鸿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十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089号

吴晓玲：余莉诉你与赵进、胡鸿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十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2157号

金红磊：本院受理王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上商初字第 2157号案件的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5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催字第76号
本院于2010年10月11日受理了南通市泓丰捻线有

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第GA\0100025329号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
期2010年9月25日，出票金额人民币80000元，出票人：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账号：1760251204，
付款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款人：江苏
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进分公司，账号：
6001101040007980，开户银行：农行常州市潘家支行，持
票人：南通市泓丰捻线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0年12月15
日作出(2010）杭下催字第76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
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催字第77号
本院于2010年10月11日受理了南通市泓丰捻线有

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第GA\0100025330号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
期2010年9月25日，出票金额人民币80000元，出票人：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账号：1760251204，
付款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款人：江苏
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进分公司，账号：
6001101040007980，开户银行：农行常州市潘家支行，持
票人：南通市泓丰捻线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0年12月15
日作出(2010）杭下催字第77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
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半商初字第224号

张建国、刘雪芳：本院受理原告杨晓明诉被告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半山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885号
陈文涛：本院受理原告崔卫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拱商初
字第8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940号
俞哲军：本院受理原告高建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拱商初
字第9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1137号

杭州大金旅游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楼建羊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749号
钱兴超、许敏：本院受理原告斯海平诉被告钱兴超、

许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商初字第 749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笕商初字第150号
杭州盛源科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

阳奥泰电器厂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杭江笕商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1072号
胡建刚：本院受理原告李文忠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4日 4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1071号
胡建刚：本院受理原告李文忠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14日 4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723号
王华：本院受理原告尉掌金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江商
初字第 7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萧商初字第2432号

绍兴县庆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许小
松诉你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萧商初字第 24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675号

吕幸忠：本院受理原告刘秀琴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富大
商初字第67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桐民初字第522、523号

谢兴洪：本院受理原告陈小琴、陈月美诉被告黄兴根、
谢兴洪、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道路交通
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
你送达本院（2010）杭桐民初字第522、523号判决书。本公
告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甬北庄民初字第234号

范余龙（范友龙）：本院受理原告虞桂芬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慈民初字第69号

章敏：本院受理林书兴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
甬北慈民初字第 6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640号
胡君峰、胡琴素：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江北支行诉你们抵押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0）
甬北商初字第64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北商初字第639号

胡君峰、胡琴素：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江北支行诉你们抵押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0）
甬北商初字第63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商初字第436号

张美凤：本院对原告俞菊英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鄞商初
字第4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0）甬仑商初字第775号

俞惠明：本院受理原告袁雪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甬仑商初字第775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0）湖吴埭民初字第208号

黄春美：本院受理原告何杰与被告黄春美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湖吴埭民
初字第2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埭溪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湖吴商初字第595号

刘国建：本院受理的原告辜钿兴与被告刘国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湖
吴商初字第5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湖吴织商初字第116号

泮正弟：本院受理原告沈金狗诉被告泮正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湖
吴织商初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湖吴织商初字第186号

沈红芳：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织
里支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0）湖吴织商初字第 18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湖吴织商初字第183号
桐乡市梦华制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大港创

想纺织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湖吴织商初字第18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嘉盐民初字第2412号

温州乐尔达摩配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兴纸业
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转程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下午2:4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0）嘉盐沈商初字第155号

周王明、海宁市光跃塑料厂：本院审理原告金立军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0）嘉盐沈商初字第15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由
你们归还原告金立军借款45万元，赔偿逾期还款的利息损
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324号

周方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圣电池有限公司诉被告
周方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33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763号

赵超明、周美熊：本院受理原告胡建锋诉被告赵超明、
周美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金浦商初字第2763号民
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简案庭408办公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695号

张鹏：本院受理原告周飞诉被告张鹏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69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简案庭408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696号

张鹏：本院受理原告邵苋翔诉被告张鹏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0）金浦商初字第26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简案庭 408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国外早就公开了

■闵汝明画

有网友发微博指出，云南白药
的“国家保密配方”其实是只针对
国人保密，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云
南白药产品成分表中，详细罗列了
所谓的“保密配方”。目前，国内被
列入国家中药一级保护品种的并
不只有云南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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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通讯员黄金锦

案情回放：
2010

年
1

月中旬， 王某通过一猎头公司
的推荐进入某工贸公司工作， 岗位为外贸主
管，月工资

3800

元。 后因该工贸公司一直未
与王某签订劳动合同， 也未为其缴纳社会保
险，王某提出了辞职。

但是，当王某要求工贸公司为自己补缴
社会保险，并以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要求支
付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时，却被告知自己
是猎头公司的员工，不属于工贸公司职员。

工贸公司称，根据王某与“ 猎头公司”的
协议：“ 王某是猎头公司应工贸公司的要求
指派到工贸公司工作的人员， 工作期间为
2010

年
3

月至
6

月， 期间劳动报酬由工贸
公司垫付。”故王某属于猎头公司的员工，工
贸公司无需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也无需为其
缴纳社会保险。

此案起诉后，慈溪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
理认为，王某与工贸公司构成事实上的劳动
关系，公司应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因未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工贸公司应支付王某工作
期间的双倍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法官说法：随着猎头公司成为越来越多
的人“跳槽”的助手，因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
签订劳动合同、拒缴社会保险，猎头公司克
扣劳动者报酬等引发的纠纷也逐渐增多，致
使部分劳动者的权利因双方互相推诿而难
以得到保障。

此类纠纷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当事人未
认清猎头公司的性质以及构成劳务派遣关
系的要求。

第一，猎头公司的性质为中介机构。猎
头公司是指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根据用人
单位的要求物色劳动者的公司。猎头公司多
通过在招聘网站筛选求职简历的方式物色
面试人员，通过面试者不需要向猎头公司支
付费用，而是由用人单位根据合同约定向猎
头公司支付报酬。从这一过程看，猎头公司
与用人单位、劳动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为
“居间”，猎头公司即俗称的中介机构，与劳
动者构成劳动关系的是用人单位，而非猎头
公司。

第二，劳务派遣关系的形成存在诸多法
定条件。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58—60
条的规定：劳务派遣单位不仅应在与被派遣
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中载明用工单位、派
遣期限、工作岗位等，还要与用工单位订立
劳务派遣协议，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
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
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并将该协议
的内容告知被派遣劳动者。

本案中，工贸公司根据其与猎头公司的
协议，称王某是猎头公司指派到工贸公司工
作的人员的主张难以成立。一方面，无证据
显示王某与猎头公司有约定关于劳务派遣
的协议，或对劳动派遣的情况明知。另一方
面，无证据显示该项关于劳务派遣的协议内
容为王某所知悉。同时，该约定是不符合劳
务派遣协议要求的。

季先生问：
最近，我从某租车公司租了一辆轿车，

带着老婆孩子和好友一家回老家，不幸途
中将一老人撞伤致死，车上也有一人轻伤。
理赔时发现，该车竟没有上交强险，而租车
公司并未事先告诉我这一情况。请问，租车
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本报作答：对出借、出租车辆发生交通
事故的损害赔偿，我国《 侵权责任法》采取
了过错原则。该法第

49

条规定：因租赁、借
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
人时， 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
一方责任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
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不
足部分， 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
任； 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
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因此，租
车公司不应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

但是，租车公司违反了《 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

17

条“ 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
强制保险制度， 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的规定，

未给车辆上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明显存
在过错。

租车公司的过错使你失去了请求保险
公司理赔的机会。对此，属保险公司理赔的
部分， 应由租车公司作为出租人承担赔偿
责任，不足部分由你作为租用人承担责任。

■王景龙福臣晓晨

热点解答

猎头公司是“ 中介”

劳务公司属“ 派遣”

分清二者区别，不让权利受损

出租车辆没保交强险
租车公司要担责

社会镜像


